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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消費訴訟、團體訴訟、集體訴訟、當事人選定 

 

艾丸參加保證好玩旅行社舉辦之「印度7日之旅」，雙方訂有國外旅遊定型

化契約，依照旅行社所提供之行程表，旅遊全程都安排住宿五星級飯店。在旅遊

期間，艾丸覺得住宿的飯店不像是五星級飯店，就向領隊反應，但是領隊堅稱是

五星級的。艾丸回國之後，經過查證，全程住宿的飯店都不是五星級飯店。艾丸

深覺被騙，想要討回公道，艾丸可以怎麼做呢？ 

壹、解 析       

一、艾丸參加旅行社舉辦的印度7日之旅，雙方所簽訂的契約，是屬於民

法債編第二章第八節之一所稱的旅遊契約。依照民法第514條之6、之7規定，

旅遊營業人提供旅遊服務，應該具備通常之價值及約定之品質；旅遊服務不

具備前條之價值者，旅客得請求旅遊營業人改善之。旅遊營業人不為改善或

不能改善時，旅客得請求減少費用。其有難於達預期目的之情形者，並得終

止契約。因可歸責於旅遊營業人之事由致旅遊服務不具備前條之價值或品質

者，旅客除請求減少費用或終止契約外，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在這個案例

中，旅行社所提供之住宿旅館既然都不是屬於行程表約定的五星級飯店，則

旅行社所提供的住宿就不符本件旅遊契約約定的品質，艾丸依照規定，就可

以主張減少費用（在已經繳納全部費用的情形，請求返還部分費用）以及賠

償損害。另外，艾丸是屬於消費者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的消費者，而旅行

社則是同條第2款所稱的提供（旅遊）服務的企業營業者，艾丸是以消費為目

的，與旅行社交易，雙方因為此項旅遊服務所發生的法律關係就是消費關

係，而因此項旅遊服務發生的爭議，就是消費爭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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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特別法─消費者保護法 
──消費爭議的處理與消費訴訟－以旅遊為例 

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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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消費者訴訟 

像艾丸這樣個別或者少數消費者因消費關係而受到損害的情形，如果不

能透過協商、調解解決爭議，通常都是由消費者個別提起訴訟。但是，因為

消費關係導致消費者受損害的情形，有時候受損害的消費者遍布全國、人數

眾多。其中一部分情形是屬於所謂的「重大型損害」，也就是消費者因為同一

個原因事實，例如：飛機失事或者火車出軌等，造成多數人受害，但因個人

所受損害重大，請求賠償的金額高，通常可以期待消費者個別提起訴訟。 
但是另有一部分是屬於所謂「擴散型損害」，也就是因為同一個原因事

實，例如：包裝食品份量不足或食品添加了不允許添加的材料等等，使多數

消費者受到損害，但因為個別消費者受損害的程度（金額）很小，因此比較

欠缺受害意識，而且因為可以請求賠償的金額微小，通常低於進行訴訟所可

能支出的成本（包括到法院進行訴訟所必須支出的勞力、時間以及相關費

用），消費者通常沒有意願提起訴訟。因此，如果沒有另行設立求償制度，除

了個別消費者的權利難以實現（所受損害沒有辦法回復）外，企業經營者也

可能因此有恃無恐而繼續從事可能導致多數消費者微小損害的行為。 
另外，屬於重大型損害事件，個別受害人雖比較有提起訴訟的動機，但

是，加害者的一方通常是具有龐大資力的企業或組織，相較於個別消費者，

有足夠資力委任律師提出各種不同之抗辯，甚至因為用來證明加害者應該要

負賠償責任的證據通常在加害者的控制中而難以主張等因素，消費者在訴訟

上處於所謂「武器不平等」的情形，而難以迅速實現權利。再者，從公益的

角度來看，如果由個別消費者分別提起訴訟，可能增加有限的司法資源的負

擔，或者因為由不同法院進行審理，而可能造成不同的裁判結果，對於個別

的當事人未盡公平，進而損害人民對於司法的信賴。在制定消費者保護法

時，有鑑於目前民事訴訟法的設計已難以妥適地處理上開消費訴訟紛爭，因

此，在消費者保護法第50條及第54條，分別制訂消費者「損害賠償請求」的

訴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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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因為生病造成身體權、健康權等受到侵害，也可以請求賠償非

財產上的損害，也就是一般所說的精神慰撫金。 

二、消費者集體訴訟 
（一）要了解這個訴訟型態，首先要知道甚麼是「選定當事人制度」。通

常，因同一消費關係而受損害的多數消費者想對企業經營者請求賠償

時（例如：艾丸以及跟愛玩同時參加該次旅遊的其他消費者想要對旅

行社求償的情形），本來是可以每一個人自己的名義，一起起訴，但

這樣一來，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原告，如果人數過多，就有可能因為其

中一人或數人本身的事由，而影響全部的訴訟程序。例如：法官在審

理時，會考量一起起訴的原告既然是因為同一個消費關係而受到損

害，為避免判決歧異，最好同時裁判。比如說，如果言詞辯論期日，

其中一個原告沒有經過合法通知，而不能對這個原告的訴訟為裁判的

情形，雖然在法律上對於其餘訴訟的進行沒有影響，也就是其餘訴訟

仍然可以判決，但是因為有上面的考量，因此通常會等到該部分訴訟

可以進行後，才就全部訴訟為裁判，致使整個訴訟程序陷於遲滯，而

違背訴訟經濟的原則。 
因此，民事訴訟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有共同利益的人，可以選定其中

一人或數人，以被選定人的名義，為選定人及被選定人全體起訴，而

不必再以全部有共同利益的人為原告，來避免上面所說的弊害。這就

是所謂的選定當事人制度。（例如：跟艾丸同時參加該次旅遊的其他

消費者，可以選定艾丸為自己提起訴訟請求賠償。在這個訴訟，原告

只有艾丸一個人，叫做被選定人，其餘消費者都不是原告，叫做選定

人。） 

（二）因為同一消費關係而受害的多數消費者（例如：跟艾丸一起參加此次

旅遊的消費者等），如要對企業經營者提起訴訟，雖然可以利用選定

當事人制度進行訴訟。但是，有時因為受害消費者眾多，或受害者居

住於不同的城市等因素，消費者未必知道已經有一部分受害者選定其

中一人（或數人）為全體起訴，而未能及時參與選定，致不能利用該

制度一同請求。 
在制訂消費者保護法時，立法者為避免消費者逐一提起訴訟，致違背

訴訟經濟的原則，因此擴大了選定當事人制度，制定第54條規定，因

同一消費關係而被害之多數人，如果已經依民事訴訟法第41條之規

定，選定一人或數人起訴請求損害賠償時，法院可以徵求該被選定人

之同意後，公告曉示（公告應黏貼於法院牌示處，並登載新聞紙，費

用由國庫先墊付），讓其他之被害消費者知曉，如果想要一起求償，

可以在公告的期間內用書狀表明自己被害的事實、證據及應受判決事

項之聲明（例如：請求賠償若干元等），併案請求賠償。這就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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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發

條

  

 

官學院教材

費者

註釋】 

消費者保護法

.消費者：指

.企業經營者

.消費關係：

.消費爭議：

我國部分消費

是必須要注意

發生民法和解

請法院核定，

定，法院也不

是沒有跟法院

雖然依照消費

求，發動權在

發動或原來的

條之2已經定

材 

集體訴訟」

法第2條第1款
指以消費為目

者：指以設計

指消費者與

指消費者與

費者保護團體

意的是，消費

解的效力。消

，因為沒有像

不會給予核定

院確定判決有

費者保護法第

在法院，法院

的被選定人不

有相關補救

。3 

款至第4款規

目的而為交易

計、生產、製

與企業經營者

與企業經營者

體也有為消費

費者與企業經

消費者保護團

像鄉鎮市調解

定，縱使法院

有相同的效力

第54條的規

院縱然有意發

不同意，其他

措施可以利

6 

定： 
易、使用商品

製造、輸入、

者間就商品或

者間因商品或

費者與企業經

經營者在消費

團體不能把和

解條例第26、
院因為沒有注

力。 

規定，要不要

發動，也要原

他受害者也難

用。 

品或接受服務

經銷商品或

或服務所發生

或服務所生之

經營者就消費

費者保護團體

和解書送給法

、27條及消費

注意而誤為核

要公告曉示讓

原來的被選定

難以併案請求

務者。 
或提供服務為

生之法律關係

之爭議。 

費爭議進行調

體的調解下成

法院核定，縱

費者保護法第

核定，經過核

讓其他受害者

定人同意。

求。但是，民

為營業者。 
係。 

調解的情形

成立調解，

縱然將調解

第46條第2項
核定的調解

者也可以併

因此法院如

民事訴訟法

 

 

，但

只能

書送

的規

書還

案請

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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